涞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2023年，县人社局在省市人社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中央、省、市、县全面依法治国系列工作会议精神，紧扣 “法治中国”主题，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人社”建设。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落实责任。

局党组始终把法治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按照《涞源县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文件要求，统领全局的法治工作，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多次谋划、过问、协调、批示、督办，研究解决全局法治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突出问题，特别是对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和处置拖欠工资等重点、热点问题，研究制订相应的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在局党组的高度重视下，我局的法治工作做到了机构明确、队伍健全、工作常抓、措施到位，形成了工作逐级促进、责任逐层落实，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是服务大局，履行职责，严格执法。

全力以赴确保就业局势稳定。扎实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搭建就业平台，全方位促进劳动力就业。2023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3007人，失业人员再就业658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263人，积极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见习生在岗 186 人，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在岗129人，为20名自主创业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0万元，定点孵化基地入驻创业实体216家，带动就业489人。
全力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开展扩面征缴工作。全县应缴费88187人，已申报缴费68550人，续保率77%，新参保缴费300人。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养老保险扩面1560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5963人，现有9198名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参保6908人，现有4338名退休人员。同时，为保障社保基金安全，上半年与城乡居民一并开展了机关事业企业退休和工伤保险领取待遇人员进行了认证，认证率达99%。并每月保障了机关事业、企业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全面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认真贯彻执行《涞源县引进高层次人才管理规定》，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创新高层次人才开发路径，加快重点产业人才集聚。全面推进“千百万”青年英才集聚工程助力“人才保定”建设工作，营造声势、大力宣传，开展线上线下用人单位人才需求调研。深挖潜力做好人才载体建设，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团队、公共实训中心等平台建设。

深入推进人事管理创新。依据保定市人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和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河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标准的通知》，对全县事业单位岗位进行重新梳理、设置，确保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科学、规范、有效，继续加大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力度。

（五）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23年度以来评定诚信守法优秀企业A级5家（其中4家被评为市级优秀企业），B级45家，审查用人单位报送书面材料73家，涉及用工人数3207人，督促补签劳动合同432份，对1家拒绝检查不按规定办理用工手续的用人单位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今年以来共接待各类投诉举报拖欠农民工工资线索100件，涉及农民工人数1037人，涉及金额1373.3万元，登记立案0件，协调处理82件，为976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1300.3万元，其余1件正在积极协调处理中,结案率达98%以上。进一步完善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调解相结合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

三是注重法制宣传，普治并举

（一）认真扎实开展人社普法宣传活动。开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人力社保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利用各类媒介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发布各类政策和信息，组织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就业社保政策、用工政策、合规经营等民营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政策法律法规解读宣传，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三项制度的贯彻执行。

（三）有计划地组织人力社保系统干部职工学法。年初，我局制订了年度学法计划，有计划的安排全体干部职工参加法律培训。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做到人人持证、凭证、亮证执法，专职监察人员持双证上岗，有效提高了执法队伍素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当前经济增长率下行新常态下普法与维护和谐劳动关系需要更好的抓手，还欠缺十分科学、兼顾各方的有效方法。

二是针对性处理各种极端矛盾，特别是新常态下劳资纠纷类普法培训不足，法治政府建设专业性较强，任务要求高，对专职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人员培训不够，影响业务工作开展。

三是新常态下学习运用新指导思想，新法新规的能力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2023年度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部门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科室、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政策法规股，确定专职法制工作人员担任，并不断加大法制宣传、业务培训，保证法治工作的正常开展。定期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作为党组会的重要议题抓好工作部署。抓好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审核及法治保障。带头做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热心参与各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宣传普法工作。带头参与人社内部普法教育，强化全局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

四、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思路

2024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也是推动实施“八五”普法的重要一年，推进高质量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结合人社工作实际，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在行政工作中全面统领作用。坚持立法、行政、执法、监督和普法整体推进。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健全法律顾问工作规则和相关配套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职责。确保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拟制中的法制审核，并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相关法律事务中发挥作用。强化全流程的法治统领，确保依法行政。

二是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监管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执法信息共享，通过数据共享将违法失信、守合同重信用等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助力综合监管和风险防范。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行政执法人员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实现全过程记录，并实现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业务培训。做好对行政处理、处罚案件的内部法制审核工作。加强案卷自查评审工作，进一步提升案卷质量，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保证行政处理、处罚案件行政复议应诉零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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